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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农业社会化服务 农机维修养护服务规范》国家标准 

编制说明 

 

一、任务来源 

本国家标准的制定任务来源于《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

《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信息平台建设与维护》等 11 项国家标准计划的

通知》（国标委综合[2017]84 号）,项目计划编号“20171352-T-424”。

本标准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归口，由安徽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、中

国标准化研究院、山东省标准化研究院、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共同承

担标准起草工作。 

二、目的和意义 

进入 21 世纪以来，农业机械社会化服务规模也进一步扩大，而

农机维修服务行业作为农机化服务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，效益明显增

加，组织程度不断提高，但是，服务人员素质不高、专业技术水平参

差不齐、服务质量欠缺、服务不及时等问题仍然普遍存在。随着农业

发展对农业机械的需求与依赖越来越突出，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进一

步实施，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、壮大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

的进一步深入，越来越多的拖拉机、多功能作业机具、成套技术装备

进入了广大农民家庭，使农机维修业务量急剧增加，对农机维修服务

行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，迫切需要建设专业性强、功能齐全的农机维

修组织开展社会服务。农业机械在生产过程中，一旦出现故障，就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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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农机维修人员及时帮助修复，使之恢复良好的技术状态投入农业生

产，不误农时。如果农机维修服务滞后，有故障的农机得不到及时修

复，抢农时、减轻农民劳动强度、提高作业效率、增加经济效益就无

从谈起，更谈不上农机安全生产。另外，在农机生产市场环境下，农

机企业在推进产品结构、技术、质量稳步升级时，必须重视农机产品

售后维修养护服务。目前，大型农机企业生产的农机产品，在制造工

艺、技术质量等方面的差异不太明显，但售后维修服务成为企业打造

品牌、提升竞争力的“驱动器”。农机企业构建经销及售后维修服务

网络，做好维修人员培训、维修配件供应和价格掌控，提升用户管理

和满意度回访等新型农机维修服务保障体系建设，对提升企业竞争力

和顾客满意度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。 

目前，我国尚未制定农机维修养护服务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，各

种服务组织要求存在差异，导致服务质量参差不齐，故亟需制定该项

国家标准。农机维修养护服务规范重点研究农机维修养护服务涉及的

服务组织基本要求、服务人员、服务流程、服务保障等方面的内容。

这不仅对于规范农机维修养护服务组织的行为、人员的素质及行业的

发展等具有一定的促进意义，更有利于提高农机维修服务的质量和水

平，以适应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农机化工作的要求。同时，也

可为农机维修养护服务质量提供评价依据，填补国内标准的空白。故

而该领域服务规范的研制是十分必要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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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制定原则和依据 

（一）制定原则 

1）全面性原则。本标准名称是农机维修养护服务规范，故而应

覆盖农机维修与养护两个方面，并且从服务接待到服务完成后的跟踪

整个服务过程中，各个服务环节都应提出要求。 

2）通用性原则。本标准为国家标准建议草案，应在全国范围内，

将不同服务组织的农机维修养护服务要求的共性提炼出来形成标准

框架和内容，以适应全国服务组织的特点。 

3）实践性原则。我国农机维修养护服务标准化工作还有待进一

步加强，行业现实存在例如组织规模不大、服务水平不高、对管理不

重视等问题，故更应从行业的实际水平出发，研究标准应规范的技术

指标。 

4）规范性原则。标准按照 GB/T 1.1-2009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

1部分：标准的结构和编写》的要求进行编写，保证标准形式和内容

的规范性。 

（二）制定依据 

1）本标准按照 GB/T 1.1-2009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：标

准的结构和编写》的要求和规定，确定标准的结构要素和格式。 

2）本标准主要依据了下列国家政策法规：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；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促进法》；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维修管理规定》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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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》； 

《农业机械化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(2011─2015 年)》； 

《农业部关于大力推进农机社会化服务的意见》（农机发〔2013〕

3号）； 

《国务院关于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工业又好又快发展的意见》

（国发〔2010〕22 号）。 

3）本标准主要参照了下列标准： 

GB/T 24421.1-2009《服务业组织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 1部分：基

本要求》； 

GB/T 24421.2-2009《服务业组织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 2部分：标

准体系》； 

GB/T 24421.4-2009《服务业组织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 4部分：标

准实施及评价》； 

GB/T 15624-2011《服务标准化工作指南》； 

GB/T 28222-2011《服务标准编写通则》； 

GB/T 21963-2008《农业机械维修 术语》； 

NY/T 1138.1-2006《农业机械维修业开业技术条件 第 1部分：

农业机械综合维修点》； 

NY/T 1138.2-2006《农业机械维修业开业技术条件 第 2部分 农

业机械专项维修点》； 

GB/T 21964-2008《农业机械修理 安全规范》； 

GB/T 22129-2008《农机修理通用技术规范》； 

http://pt.fjbz.org.cn:8060/web/Standard/StdInfo.aspx?ID=39620�
http://pt.fjbz.org.cn:8060/web/Standard/StdInfo.aspx?ID=37012�
http://pt.fjbz.org.cn:8060/web/Standard/StdInfo.aspx?ID=36466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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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T/T 816《机动车维修服务规范》； 

DB37/T 2508-2014《农业机械售后服务规范》。 

四、编制过程 

（一）前期研究 

1．2015 年 9月，《农业机械社会化服务标准前期研究》项目任

务下达，成立了国家标准起草组，明确了任务要求及进度。 

2．2015 年 10 月，收集相关文献资料、政策文件、标准和数据，

开始起草国家标准草案一稿。 

3．2015 年 9月-2016 年 1月，标准起草工作组分别赴安徽、辽

宁、山东及浙江开展调研，收集相关资料，为制定本标准奠定了良好

的基础。 

4．2015 年 12 月，在前期调研及资料分析的基础上，依据 GB/T 

1.1-2009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：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》等

标准编制要求，形成了《农机维修养护服务规范》国家标准草案二稿。 

5．2016 年 1月 12 日-14 日，项目组成员在安徽合肥召开了研讨

会，邀请了安徽省农机局、省农机试验鉴定站、省农机推广站、中联

重机、德敏农机专业合作社等单位的专家对标准进行了研讨。 

6．2016 年 1月-2 月，对标准草案进行了修改，形成《农机维修

养护服务规范》国家标准草案三稿。 

（二）标准计划申请 

2017 年，开展了标准制修订项目申报工作，并于 2017 年 8月获

批立项。 

http://pt.fjbz.org.cn:8060/web/Standard/StdInfo.aspx?ID=1607040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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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标准研制 

1.2017 年 9 月，任务下达以后，成立了《农业社会化服务 农机

维修养护服务规范》国家标准工作组，制定了工作计划，明确了工作

任务； 

2.2017 年 10 月-2018 年 6月，收集了近期相关文献、标准和政

策性文件，着重对有变动的政策性文件进行了学习总结； 

3.2018 年 7 月-8 月，开展了标准草案的修改完善，形成了《农

业社会化服务 农机维修养护服务规范》国家标准草案四稿; 

4.2018 年 9 月，标准起草组赴山东济南开展研讨，山东省农业

机械科学研究院标准化室主任兼山东省农业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

秘书长王永建等 6位专家提出标准的制定应充分考虑农机在作业环

境、抢时节等方面的特殊性，增加对农机操作者培训及应急服务方面

的内容。 

5.2019 年 3 月，标准起草组对标准进行了修改完善，形成了征

求意见稿。开展征求意见工作。 

五、主要技术内容说明 

（一）本标准规定了农机维修养护的术语和定义、基本要求、维

修服务、养护服务、服务质量控制等内容，是根据 GB/T 24421.1-2009

《服务业组织标准化工作指南》、GB/T 21963-2008《农业机械维修 术

语》、NY/T 1138.2-2006《农业机械维修业开业技术条件》、JT/T 

816-2011《机动车维修服务规范》等标准资料及期刊论文确定。将维

http://pt.fjbz.org.cn:8060/web/Standard/StdInfo.aspx?ID=39620�
http://pt.fjbz.org.cn:8060/web/Standard/StdInfo.aspx?ID=100628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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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服务与养护服务分为两章内容，分别进行规范，是根据调研中专家

的建议及维修养护过程中存在不同而确定。 

（二）本标准适用于农业机械的综合维修及养护服务，专项维修

也可参照使用。是基于我国农业机械维修点的现实条件和服务能力而

定的。我国大型农机维修点和农机制造公司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，可

以也需要对其服务进行规范。然而，大部分农村基层网点（专项维修

网点），硬件条件及人员水平存在较大差距，规范起来有困难。 

（三）本标准将维修服务、养护服务按照服务内容，对服务过程

中的行为规范提出要求，而将影响服务质量的人员和配件放在基本要

求之中，是为了使得各部分内容章节界限清晰，减少服务内容中参杂

人员、配件等要求的条款，影响内容的紧凑性。 

（四）服务质量控制是提升服务质量、保障服务规范性的手段和

方法，故设置此章。根据 GB/T 24421.1-2009《服务业组织标准化工

作指南》的要求，简单规定了建立监督制度、抱怨处理及档案管理等

与服务有关的内容。 

六、标准属性的建议 

本标准建议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批准发布。 

七、本标准与国家相关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

无。 

 

标准起草组 
二○一九年三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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